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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其煌、李传勇、杨涛、陈嘉伟、莫雯茜、张丹英、周振宇、赵冉、黄和勇、

曾志杰、汤惠华、晋宏、甘玉晶、许晓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XMSSAL 0136—2024

1

生猪养殖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化养猪场生猪养殖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条件、场址选择、猪场布局、设施设

备、引种与调运、养殖管理、卫生防疫、病死猪处理、粪污处理、管理制度化、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3.1定义的规模化养猪场（以下简称养猪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17823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6623 畜禽舍纵向通风系统设计规程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65 猪饲养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1334 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

NY/T 2958 生猪及产品追溯关键指标规范

NY/T 4254—2022 生猪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3 无公害食品 生猪饲养管理准则

T/XMSSAL 003 供厦食品 猪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3号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规模化养猪场 large scale pig farm

年出栏商品肉猪不少于 3000 头的育肥场。

3.2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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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健康生猪周转、员工行走、饲料供应的专用道路。

[来源：NY/T 4254—2022，3.2]

3.3 污道 pollution road

运送粪污、病死猪等污物和废弃物的道路。

[来源：NY/T 4254—2022，3.3，有修改]

3.4 全进全出制 all-in all-out system

同一猪舍单元只饲养同一批次的猪，同批进、出的管理制度。

[来源：NY/T 5033—2001，3.4]

3.5 休药期 withdrawal time

从畜禽停止用药到允许屠宰或其产品（肉、蛋、奶）许可上市的间隔时间。

[来源：NY/T 472—2022，3.6]

3.6 畜禽标识 animal identification

加施在畜禽特定部位，用于证明畜禽身份，承载畜禽个体信息的标志物。编码具有唯一性，由畜禽

种类代码、县级行政区域代码、标识顺序号共15位数字及专用二维码组成。

[来源：NY/T 2958—2016，2.2]

3.7 畜禽养殖代码 livestock and poultry code

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按照备案顺序统一编号形成的唯一代码，

由 6 位县级行政区域代码和 4 位顺序号组成，作为养殖档案编号。

[来源：NY/T 2958—2016，2.3]

4 基本条件

养猪场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土地使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区域内土地使用规划，场址选择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有设施农用地审批备案证明；

——应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取得畜禽养殖代码证，并按照农业农村部《畜

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建立并保存 2年以上养殖档案；

——应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两年内无重大疫病和重大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记录；

——应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有效措施；

——应具有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环评验收报告或许可；

——年出栏商品肉猪 3000 头以上且生产母猪存栏 150 头以上；

——养猪场猪只宰杀后的猪肉产品应符合 T/XMSSAL 003 的相关要求。

5 场址选择

5.1 养猪场选址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要求及土地利用规划，应满足动物防疫条件。不应在

下列区域内建场：

——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

——受洪水或山洪威胁及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带；

——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

——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XMSSAL 0136—2024

3

5.2 养猪场应与其他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

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并实施有效隔离。

5.3 养猪场应位于该区域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地势高燥、通风良好。

5.4 水源充足，供电稳定。

5.5 在原养猪场或其他畜禽场重建、改建和扩建的，应彻底消杀病原微生物。

5.6 应保证场地具有可持续生产环境能力，不对环境或周边其他生物产生污染。环境卫生质量应符合

GB/T 17824.3、NY/T 391 的要求。

6 猪场布局

6.1 养猪场内应划分生活办公区、生产区、隔离区和粪污处理区等。各区应明显分离，净区和污区应物

理隔开，跨区须经清洁和消毒。养猪场平面布局示意图参见附录 A。

6.2 生活办公区应位于养殖场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侧风向或地势较高处。

6.3 生产区与其他区间隔距离应不少于 50 m，应用围墙等物理屏障进行有效隔离。

6.4 粪污处理区应位于场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和地势低处，距离生产区和生活办公区应不

少于 50 m。粪污处理区与生产区之间有专用道路相通，与场外有专用大门相通。

6.5 生产区内的各类猪舍应按猪群周转流程依次布置，猪舍功能上可区分为配种妊娠舍、分娩舍、保育

舍、育肥舍；或配种妊娠舍、分娩舍、保育-育肥一体舍。

6.6 生产区内应分净道和污道，净道和污道设立明显分界线和警戒标识，避免交叉使用，如存在部分交

叉，应有规定使用时间和科学有效的消毒措施等。

6.7 应根据地势修筑沟渠疏导地面径流，实行雨污分离，污水采用暗管输送至粪污处理区，粪污处理区

应配有防雨、防溢流、防渗漏设施，应符合 NY/T 682 的要求。

6.8 按照不同的防渗要求做好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的地下防渗，重点污染防治区和一般污

染防治区分别按 GB 18597 和 GB/T 18599 的要求进行防渗建设，防止地下水污染。

6.9 养猪场四周应设实体围墙，应在距离养殖场合适位置设置独立的、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引种隔离舍、

车辆洗消中心、出猪中转站及内部专用转运车辆。

6.10 场区出入口应设车辆消毒通道、值班室和人员更衣洗消室。猪舍门口应配备消毒池。洗消流程参

见附录 B。

7 设施设备

7.1 应配备必要的通风、降温、供暖、采光和空气质量控制等设备，应定期对场区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及时掌握场区环境情况，建设标准应符合 GB/T 26623 的要求，使猪舍环境达到 NY/T 391、GB/T 17824.3

要求。

7.2 采用节水型饮水器减少猪只饮水漏水，并配备水过滤消毒系统、自动加药系统。实行生活用水与生

产用水分离、雨水与污水分离、饮水与污水分离，降低污水产生量。

7.3 采用自动喂料系统，育肥猪定时定量采食，配种母猪定量饲喂。

7.4 场内各区均应安装高清监控设备，全覆盖无死角，可对场区的生产情况进行监控管理，监控视频应

至少存储 1 个月。

7.5 应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或措施，猪舍进风口、通风窗等应配置防护措施，防止鼠类、

飞鸟和其他动物进入猪舍。

7.6 应有称重装置、装（卸）平台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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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种与调运

8.1 调入种猪、精液应来源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并保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车辆消毒证明。

8.2 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如调入商品代肉猪应来自国家级/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不得来自于生猪交

易市场，在装运及运输过程中未接触过其他偶蹄动物，远离生猪交易市场。

8.3 猪只调入后应至少隔离观察 30 天，种猪调入应至少隔离观察 45 天，检查确定为健康合格及疫病检

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9 养殖管理

9.1 人员

9.1.1 饲养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人畜共患传染病患者不得从事养殖工作。

9.1.2 应设立兽医室，配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专职执业兽医；从事养殖和管理的人员应通过相关上岗

培训，并能严格落实相关防疫制度。

9.1.3 场内兽医人员不准对外诊疗猪及其他动物的疾病，猪场配种人员不准对外开展猪的配种工作。

9.1.4 场区实施封闭管理，严禁外来人员入场。确因需要进入应严格更衣、冲洗、消毒，穿工作服和胶

靴，戴工作帽。工作服应保持清洁，定期消毒。

9.1.5 饲养员严禁相互串舍。

9.1.6 养猪场食堂不得外购生鲜猪肉及副产品。

9.2 标识

在生猪生产过程中应按规定佩戴畜禽标识，并记录标识生猪的畜主、品种、标识佩戴日期；标识与

记录应符合 NY/T 2958 的要求，保证可追溯。

9.3 饲养

9.3.1 饲养管理应符合 NY/T 5033、NY/T 65 的要求。生产区内禁止饲养禽、犬、猫及其他动物。

9.3.2 在猪的不同生长时期和生理阶段，根据营养需求，配制或选用不同的配合饲料。场内的饲料卫生

按 GB 13078 执行，禁止在饲料中额外添加违禁药物，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应符合 NY/T 471 的要求。

9.3.3 场内保持充足的饮水，养猪场生产用水应符合 NY 5027 的要求。应定期对场区水质指标进行监测，

以便及时掌控规模猪场的水质情况。

9.3.4 坚持全进全出制的饲养管理模式，尽量减少疾病的发生，减少药物的使用量。育肥后期的商品猪，

尽量不使用药物。兽药使用应符合 NY/T 472 要求，禁止超范围超剂量违规使用。

9.3.5 消毒剂应选择对人和猪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没有破坏、不会在猪体内产生有害积累的消

毒剂。选择不同类型的消毒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耐药性。消毒剂选用应符合 NY/T 472 的要求。

9.3.6 定期开展灭鼠、灭蚊、灭蝇，做好防鼠、防鸟等工作。选择高效安全的驱虫药物对猪只进行体内

外驱虫。

9.3.7 猪只饲养全程不得使用 T/XMSSAL 003 中规定不得检出的药物。

10 卫生防疫

10.1 卫生防疫管理实行场长负责制，应符合 GB/T 17823、NY/T 47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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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选择适宜的疫苗

和免疫方法，进行疫病的预防接种。疫苗的保存、运输和使用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

10.3 按免疫程序实施免疫，应记录被免疫生猪的标识信息，所使用疫苗的名称、生产企业、批次号、

免疫注射时间和免疫人员。

10.4 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疫病监测方案，积极开展疫病净化。常规

监测疫病的种类至少应包括：非洲猪瘟、口蹄疫、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伪狂犬病。此外，还

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其他一些必要的疫病进行监测。

10.5 养猪场发生疫病或怀疑发生疫病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时采取以下措施：

——驻场兽医应及时进行诊断，并尽快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疫情。

——确诊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养猪场应配合当地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对猪群实施严格的隔离、扑

杀措施；如需实施全群扑杀，应对尸体按《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死及

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清群后对全场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消毒应符合 GB/T

16569 的要求。

11 病死猪处理

11.1 疑似传染病的猪只应立即进行隔离，对有治疗价值的病猪应隔离饲养，由兽医进行治疗，治疗时

药物的使用应符合 NY/T 472 的要求，并严格按规定执行休药期。

11.2 需要淘汰、处死的可疑病猪和病死猪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按《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

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执行。

12 粪污处理

12.1 粪污处理实行干湿分离，实行干清粪，严禁水冲清粪。应根据养殖规模和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设计

粪污无害化处理工艺，液体粪污采用贮存发酵、固体粪污采用堆肥、沤肥、生产垫料等综合技术模式进

行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应符合GB/T 36195、NY/T 1168 的要求，资源化利用应符合NY/T

1334 的要求。

12.2 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实现粪污去向可追溯，实现零排放。

12.3 采取强化消毒及投放吸附剂、除臭剂、生物滤床除臭等有效措施控制恶臭，加强对恶臭、地下水、

土壤等日常监测，防止发生污染事故。

12.4 剩余或废弃的疫苗以及使用过的疫苗瓶应按照生物安全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12.5 场区保持整洁，应定期清洁消毒，垃圾应分类合理收集、及时清理。

13 管理制度化

养猪场至少应建立完善以下制度：

——投入品（含饲料、兽药、生物制品）采购使用管理制度；

——免疫、兽医诊疗与用药、疫情报告、消毒等卫生防疫制度；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猪只引种管理制度和隔离管理制度；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制度；

——粪污无害化处理制度；

——车辆及人员出入管理制度；

——员工疫病防治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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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档案管理

14.1 养猪场应记录其名称、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号、畜禽养殖代码、养殖规模、详细地址、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姓名与联系方式，应当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下列内容：

——猪只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

——猪只检疫、免疫、消毒情况；

——猪只发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粪污收集、储存、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

14.2 饲养种猪应当建立个体养殖档案，注明标识编码、性别、出生日期、父系和母系品种类型、系谱

等信息。种猪调运时应当在个体养殖档案上注明调出和调入地，个体养殖档案应当随同调运。

14.3 应建立防疫档案，包括养殖场名称、地址、种类、数量、免疫日期、疫苗名称、养殖代码、标识

顺序号、免疫人员及用药记录等。

14.4 自繁自养猪场和仔猪繁育场母猪繁殖记录卡应清晰可辨，包括配种、预产日期、分娩、总产仔数、

活产仔数、寄养情况等信息。

14.5 应保存所有纸制记录或其他形式的记录，鼓励建立电子档案。所有记录应及时分类归档，并采取

有效的安全措施保存。所有记录档案应至少保存2年，种猪档案长期保存。

14.6 生猪养殖生产主要操作记录表格样式参见附录 C.1-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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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养猪场平面布局示意图

A.1 养猪场平面布局示意图

养猪场平面布局示意图见图 A.1。

兽医室

生活区

办公区

饲料区

A.1 养猪场平面布局示意图

消毒池消毒池消毒池消毒池消毒池消毒池消毒池

出猪台

大门

洗消室 洗消室

净道

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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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清洗

车辆消毒

附 录 B

（资料性）

养猪场车辆、人员洗消流程

B.1 养猪场车辆洗消工作流程

养猪场车辆洗消工作流程见图 B.1。

B.1 养猪场车辆洗消工作流程图

B.2 养猪场人员洗消工作流程

养猪场人员洗消工作流程见图 B.2。

B.2 养猪场人员洗消工作流程图

预清洗 清洗消毒 沥干水分 烘干/熏蒸

人员 车辆

沐浴更衣

物品消毒

衣物消毒

车轮浸泡

驾驶室清理

车辆检查

换鞋出厂 更衣

消毒对外浴室 清洗衣物浴巾 隔离服放入消毒桶

洗澡 脱隔离服

预约登记

工作结束

洗澡消毒 换隔离服 进入生产区更衣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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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生猪养殖生产主要操作记录

C.1 饲料采购出入库记录

饲料采购出入库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饲料采购出入库记录表

C.2 兽药、疫苗及药物添加剂采购出入库记录

兽药、疫苗及药物添加剂采购出入库记录表见表C.2。

表 C.2 兽药、疫苗及药物添加剂采购出入库记录表

C.3 饲料饲喂记录

饲料饲喂记录表见表 C.3。

表 C.3 饲料饲喂记录表

C.4 兽药及药物添加剂使用记录

兽药及药物添加剂使用记录表见表C.4。

表C.4 兽药及药物添加剂使用记录表

C.5 产房生产记录

产房生产记录表见表C.5。

表 C.5 产房生产记录表

日期 饲料种类 数量 生产厂家 供应商 供应商联系方式 验收人签字 入库时间 出库时间

日期 名称 供应商/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规格 入库数量 出库数量 结存数量 经办人

日期 饲料名称型号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饲喂圈舍号 饲喂数量（kg) 执行人

日期 类别 圈舍号 畜禽编号 用药事由 药物名称、规格、用量、用法 兽医签名 用药后情况

日期 类别 圈舍号 期初存栏数 出生窝数 出生数 转出数 死亡数 期末存栏数 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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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保育舍生产记录

保育舍生产记录表见表C.6。

表 C.6 保育舍生产记录表

C.7 育肥舍生产记录

育肥舍生产记录表见表C.7。

表 C.7 育肥舍生产记录表

C.8 诊疗记录

诊疗记录表见表C.8。

表 C.8 诊疗记录表

C.9 免疫记录

免疫记录表见表C.9。

表 C.9 免疫记录表

C.10 配种生产记录

配种生产记录表见表C.10。

表 C.10 配种生产记录表

C.11 车辆消毒记录

车辆消毒记录表见表C.11。

日期 类别 圈舍号 期初存栏数 转入数 转出数 自用数 销售数 死亡数 期末存栏数 执行人

日期 圈舍号 期初存栏数 转入数 转出数 死淘数 期末存栏数 执行人

日期 圈舍号 猪只日龄 发病数 病因症状 用药名称 用药方法剂量 诊疗结果 诊疗人员

日期 类别 栏舍号 疫苗名称 生产厂家 供应商 生产批号 剂量 免疫数量 防疫员

日期 耳号 胎次 配种时间 配种次数 与配公畜 配种方式 预产期 分娩期 产仔情况 执行人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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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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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 车辆消毒记录表

C.12 人员进出场消毒记录

人员进出场消毒记录表见表C.12。

表 C.12 人员进出场消毒记录表

C.13 场区消毒记录

场区消毒记录表见表C.13。

表 C.13 场区消毒记录表

C.14 异常猪只隔离处置记录

异常猪只隔离处置记录表见表C.14。

表 C.14 异常猪只隔离处置记录表

C.15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见表C.15。

表 C.15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

C.16 干粪收运记录

干粪收运记录表见表C.16。

表 C.16 干粪收运记录表

日期 车辆类型 车牌号 进场时间 进场事由 接待负责人 消毒方法 消毒负责人

日期 姓名 事由 进场时间 出场时间 洗澡消毒(是否) 物品消毒(是否) 专区专用(是否) 消毒负责人

日期 消毒场所 消毒药品名称 用药剂量 消毒方法 执行人

日期 转出栏舍号 数量 症状描述 转入地点 采样检测 处置方法（治疗/无害化） 执行人

日期 养殖场名称 数量 病死原因 耳标号码 处理方式 处理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监督人签名

日期 养殖场名称 数量 干粪去向 车牌号 收运人姓名(签名) 收运人身份证号码 收运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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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养猪场现场检查

D.1 养猪场现场检查

养猪场现场检查评分表见表D.1。

表 D.1 养猪场现场检查评分表

条款 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存在主要问题 备注

1.基本条件

1

土地使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区域内土地使用规划，场址选择

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规定》有关规定，有设施农用地审批备案证明。

符合/

不符

合

2

应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取得畜禽养殖

代码证，并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要

求，建立并保存 2年以上养殖档案。

3
应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两年内无重大疫病和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记录。

4
应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有

效措施。

5 应具有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环评验收报告或许可。

6 年出栏商品肉猪 3000 头以上且生产母猪存栏 150 头以上。

7 养殖场猪只宰杀后猪肉产品应符合《供厦食品 猪肉》的相关要求。

2.场区布局

8
场区位置独立，与主要交通干道、生活区、水源地、屠宰厂等有

必要的隔离距离。
3

9
场区周围应有围墙、防风林、灌木、防疫沟或其它物理屏障等隔

离设施或措施。
3

10 养猪场应有防疫警示标语、警示标牌等防疫标志。 2

11

场区各功能区应严格分开，界限分明；生产区距离其它区 50m 以

上或通过物理屏障有效隔离；出猪台与生产区应相距 50m 以上或

通过物理屏障有效隔离。

3

12
猪舍按照饲养阶段分别设置在不同地点，每个地点相对独立且相

隔一定距离。
3

13
场内净道与污道应分开，如存在部分交叉，应有规定使用时间和

科学有效的消毒措施等。
3

14
应在距离养殖场合适位置设置独立的、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出猪

中转站及内部专用转运车辆；应有独立的引种隔离舍。
3

3.设施设备

15 场区有通风、换气和温控等设施设备，并运转良好。 2

16 场区猪舍均应有自动饮水系统，保育舍应有可控的饮水加药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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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条款 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存在主要问题 备注

17
场内各区均应安装高清监控设备，全覆盖无死角，可对猪场的生

产情况进行监控管理，监控视频应至少存储 1 个月。
2

18 生产区应有效的防鼠、防虫媒、防猫犬、防鸟进入的设施或措施。 2

4.引种与调运

19 调入种猪、精液应来源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 2

20
调入种猪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和种畜禽合格证，并进行隔离观察

45 天以上。
2

21 外购精液应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2

5.养殖管理

22
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畜牧兽医相关畜牧兽医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或中级以上职称，从事养猪业三年以上。
2

23
应有员工疫病防治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近 1 年的员工培训考核

记录。
2

24 养猪场从业人员应有健康证明。 3

25
本场专职技术人员应有 1 名以上获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并有专职证明材料（如社保或工资发放证明等）。
3

26 场区应实施封闭管理，确因需要入场须经严格消毒并有相关记录。 3

27 产房、保育舍和育肥舍应实行全进全出制。 3

28
应制定投入品（含饲料、兽药、疫苗）使用管理制度，并有投入

品使用记录。
2

29 应将投入品分类分开储存，标识清楚。 2

30 应有配种、产仔、保育与育肥等生产记录。 2

6.消毒管理

31 在场区外设置独立的入场车辆洗消中心，符合要求并有效运行。 2

32
场区入口应设置车辆消毒池、覆盖全车的消毒设施以及人员消毒

设施。
2

33
有车辆及人员出入场区管理制度和消毒操作规程，并对车辆及人

员出入和消毒情况进行记录。
2

34 生产区入口应设置消毒、沐浴、更衣设施，布局科学合理。 2

35 应有进入生产区管理及消毒制度，有出入登记制度并记录。 2

36 每栋猪舍入口应设置消毒设施。 2

37 栋舍、生产区应定期消毒并记录。 2

38 应有消毒液配制和管理制度，有消毒液配制及更换记录。 2

39 应开展消毒效果评估，并有近 2年评估记录。 2

7.防疫管理

40 应建立适合本场的卫生防疫制度和突发传染病应急预案。 2

41 应有免疫制度、计划、程序和记录。 3

42
应有独立的兽医室，兽医室具备正常开展临床诊疗、采样、高压

灭菌、消毒等设施，并有兽医诊疗与用药记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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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条款 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存在主要问题 备注

43
应有猪只发病记录、阶段性疫病流行记录或定期猪群健康状态分

析总结。
2

8.卫生环保

44 场区内环境清洁，无垃圾、废弃物及杂物堆放。 2

45
场区实行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分离、雨水与污水分离、饮水与污

水分离。

2

46 场区禁养其它动物，并有防止其它动物进入场区的设施或措施。 2

47
应有固定的猪粪贮存、堆放设施设备和场所，存放地点有防雨、

防渗漏、防溢流措施。

3

48 水质监测应符合人畜饮水卫生标准，并有相应记录。 2

9.无害化处理

49

粪污处理实行干湿分离，实行干清粪，严禁水冲清粪。粪污实行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实现零排放。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

账，实现粪污去向可追溯。

3

50
应有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制度，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或措施运转

应有效，并有相应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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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8号）

[6]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

南》的通知（农办牧〔2022〕19号）

[7]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闽政办〔2014〕

98号）

[8]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条措施》的

通知（闽环发〔2023〕8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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